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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

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

 
 

财预〔2017〕89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： 

为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

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43 号）精神，健全规

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，经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

准，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（以下简称专项债券）管理，加快按

照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分类发行专项债券步伐，发挥政府规

范举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

一、政策目标 

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围绕健全规范的地方

政府举债融资机制，依法完善专项债券管理，指导地方按照本地

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分类发行专项债券，着力发展实现项目收

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品种，加快建立专项债券与项目资

产、收益相对应的制度，打造立足我国国情、从我国实际出发的

地方政府“市政项目收益债”，防范化解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风险，

深化财政与金融互动，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，保障重点领域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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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融资需求，更好地发挥专项债券对地方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

构、惠民生、防风险的支持作用。 

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依法安排专项债券规模。 

严格执行法定限额管理，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不得突破专

项债务限额。各地试点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规模，应当在国务院

批准的本地区专项债务限额内统筹安排，包括当年新增专项债务

限额、上年末专项债务余额低于限额的部分。 

（二）科学制定实施方案。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（以下简称省级）财政

部门负责制定分类发行专项债券试点工作实施方案，重点明确专

项债券对应的项目概况、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、分年度

融资计划、年度拟发行专项债券规模和期限、发行计划安排等事

项。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，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

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，且现金流收入应

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。 

（三）加强部门协调配合。 

省级财政部门负责按照专项债务管理规定，审核确定分类发

行专项债券实施方案和管理办法，组织做好信息披露、信用评级、

资产评估等工作。行业主管部门、项目单位负责配合做好专项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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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发行准备工作，包括制定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、提供必需

的项目信息等，合理评估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，切实

履行项目管理责任。 

（四）明确市县管理责任。 

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相关专项债务的，依法由省级政府代为

分类发行专项债券、转贷市县使用。专项债券可以对应单一项目

发行，也可以对应同一地区多个项目集合发行，具体由市县级财

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建议，报省级财政部门确定。市县级政

府及其部门负责承担专项债券的发行前期准备、使用管理、还本

付息、信息公开等工作。相关专项债券原则上冠以“××年××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（本级或××市、县）××专项债券（×期）

——×年××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政府专项债券（×期）”名称。 

（五）推进债券信息公开。 

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地方政府应当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及其

项目信息。财政部门应当在门户网站等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对应的

项目概况、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、专项债券规模和期限、

发行计划安排、还本付息等信息。行业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应当

及时披露项目进度、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。 

（六）强化对应资产管理。 

省级财政部门应当按照财政部统一要求同步组织建立专项

债券对应资产的统计报告制度。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会同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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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、项目单位等加强专项债券项目对应资产管理，严禁将

专项债券对应的资产用于为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融资提供任何

形式的担保。 

（七）严格项目偿债责任。 

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取得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，应当按

照该项目对应的专项债券余额统筹安排资金，专门用于偿还到期

债券本金，不得通过其他项目对应的项目收益偿还到期债券本

金。因项目取得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暂时难以实现，不能偿

还到期债券本金时，可在专项债务限额内发行相关专项债券周转

偿还，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。 

 

三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选择重点领域先行试点。 

2017 年优先选择土地储备、政府收费公路 2 个领域在全国

范围内开展试点。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立足本地区实际，围绕省（自

治区、直辖市）党委、政府确定的重大战略，积极探索在有一定

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，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

或专项收入偿还，项目成熟一个、推进一个。 

（二）明确管理程序和时间安排。 

各地在国务院批准的专项债务限额内发行土地储备、政府收

费公路专项债券的，按照财政部下达的额度及制定的统一办法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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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除土地储备、收费公路额度外，各地利用新增专项债务限额，

以及利用上年末专项债务限额大于余额的部分自行选择重点项

目试点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，由省级政府制定实施方案以及专项

债券管理办法，提前报财政部备案后组织实施。为加快支出进度，

实施方案应当于每年 9 月底前提交财政部。 

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

种，是专项债务限额内依法开好“前门”、保障重点领域合理融

资需求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管理创新，也有利

于遏制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、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，机制新、

任务重、工作量大。请你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）高

度重视，将其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精神，防控政府债务

风险的重要工作，加强组织协调，充实人员配备，狠抓贯彻落实，

确保工作取得实效。 

特此通知。 

附件：1.实施方案参考框架； 

2.××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参考框架 

 

财政部 

2017 年 6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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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实施方案参考框架 

 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 

  一、公益性事业领域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）主要内容； 

  二、项目重大经济社会效益分析，尤其是积极践行“创新、

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”新发展理念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可持

续发展分析； 

  三、项目投资额、自有资本金及资本金到位情况、已有融资

情况、项目建设计划及现状； 

  四、项目预期收益涉及的相关收费政策内容、收费政策合法

合规依据、覆盖群体分布、预计产生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

项收入的稳定现金流收益规模分析（应当由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

进行评估，并出具专项评估意见）； 

  五、项目预期收益、支出以及融资平衡情况（应当由独立第

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估，并出具专项评估意见）； 

  六、项目融资计划，包括项目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募集资

金计划、分年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和期限安排、专项债券投资者保

护措施； 

  七、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果的各种风险评估； 

  八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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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××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参考框架 

  应当根据项目实施方案，参考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

办法》（财预〔2016〕155 号）、《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财预〔2017〕62 号）等制定。主要包括

但不限于总则、预算编制、监督管理、职能分工、附则等内容。 

 

 


